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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国家间干涉是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既充满了复杂的理论争论,也与现实政治紧密

相联。在一些现实主义学者看来, 干涉是当代国际

体系的当然特征。联合国成立后 (尤其是非殖民化

运动以来 ), 干涉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反感。¹ 冷战期

间,出于争霸和护持霸权的需要,美苏两国大体上能

相互容忍对方对各自势力范围内的附庸国进行干

涉,但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的多边干涉则很

难发生。º而且,无论是美国以 /遏制共产主义0为旗

号,还是苏联以 /输出革命 0为借口的单边干涉, 都

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反

对。
»
冷战期间,中国顺应了这种反对干涉的国际规

范,鲜明地提出了以 /互不干涉内政 0为基础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这一方面缘于中国屡遭殖民者侵略

与干涉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邓小

平两代领导集体 /坚持国家间、民族间一概平等,憎

恨强国干涉和民族压迫, 国家主权至上 0的观念所

致。
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 立即受到周边国

家的好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称赞。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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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国际体系对世界大

国的制约降低,发动选择性干涉对强国而言成本下

降。这意味着 /强国可以做它想做的事, 弱国却必

须做它应该做的事 0的权力政治逻辑可能再次回

归。¹ 此外,冷战中确立的不干涉原则受到严重冲

击, /抑制人道主义灾难 0成为干涉正当化的重要理
由。º 而且,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干涉行为较冷战

期间的发生频率大大提高,多边干涉成为国际实践

中时有发生的现象。» 干涉现象的增多推动着干涉

规范的转变,在中国坚持的关于干涉问题的传统规

范与中国崛起之间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维护国家领土

主权完整和政治稳定的任务尚未解决, 这使得中国

相信在处理中国台湾、中国西藏、人权等问题上可以

凭借 /互不干涉内政 0的规范抵制各种国际干涉; ¼

另一方面, 尽管中国的海外利益大为扩展 (例如在

非洲的石油投资增长迅速,收益明显 ), 但由于不干

涉的规范经常被狭隘地理解为 /不介入 0、/不影

响 0,从而导致中国既无法有效扩展自身的影响力,

甚至有可能失去现有的权益。½ 更重要的是, 西方

国家认为中国坚持不干涉原则构成了对西方文明和

价值观的挑战,因而中国的不干涉反成了 /不负责 0

的同义语。¾ 中国在达尔富尔和缅甸问题出现之初

的被动局面,凸显了坚持绝对主权、对不干涉规范做

狭隘理解与解决中国外交现实问题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国内学者虽然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干涉

别国内政的行为大抵持批评态度, 但越来越多的学

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干涉规范进行了质疑。学者们除

了主张发展国防力量以有效应对可能的外部干涉之

外,也尝试讨论对外介入 (比如, 提高保卫和扩大海

外利益 )的手段, 强调运用军事能力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 /和平崛起0。

由此,中国学者对与干涉相关的国际规范的认

识逐渐发生变化,并进行了一些探讨。这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第一, 认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0的实
践并不是无条件的。¿ 第二, 中国应顺应外交实践

的变化,对 /不干涉0原则的内涵进行拓展。À 第三,

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进行干涉的条件。但是,这些

论述要么视角单一,仅强调干涉的手段或动机;要么

对干涉的定义含混不清。干涉的实质是强制性的外

交行为,以和平手段和协商方式的对外介入并不构

成干涉。

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社会问题

都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不可能存在

与世界隔绝的纯属 /自己的 0问题。Á 在此情形下,

中国既应追求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利益,又必须遵循

由国际社会的共识 (或主流意见 )所定义的国际共

同利益,而在这两者发生抵触时如何加以平衡是中

国当下面临的重要挑战。�lu 为此, 中国一方面既要

防止 /自己的0问题被外部恶意利用, 另一方面又要

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这是一个亟须思考

的规范问题。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传统规范, 就可能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面临国际孤立的危险, 并最终制

约进一步发展的步伐。中国在干涉问题上面临的核

心挑战是:是否继续坚持无条件不干涉的原则? 如

果选择节制性的有条件介入, 那应如何确立介入的

条件? 换言之,中国在干涉问题上应当坚持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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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干涉观 0, 从而既能避免损害主权和国家利益,

又有利于海外利益的扩大和影响力的上升。

二 干涉规范的现有文献综述

从规范角度探讨干涉问题, 必须回答四个问题:

第一,何谓干涉? 第二,何种形式的干涉具有正当性?

第三,以何种原因发动干涉是正当的? 第四,从正当

性考虑,干涉手段和干涉结果之间具有何种关系?

(一 )何谓干涉?

干涉概念曾经非常模糊。¹ 为了使干涉概念更

具操作性,学者们通过对干涉现象的经验性要素加

以界定,辨别出干涉与其他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之间

的区别。º 具体而言, 干涉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或非

国家行为体,而客体一般为国家。干涉是干涉方有

目的地向目标方施加影响的行为。干涉影响的对象

是目标方的内政问题,例如目标方的政权组成、内部

政治进程与政策等。干涉是一种 /专横 0的影响,集

中表现为干涉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目标方

的意愿:目标方由于干涉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而

被迫改变内政政策,推行其本不愿推行的政策,或被

迫取消原有的并愿继续维持的政策。干涉必须见诸

于实际行动以影响目标方来改变政策, 不能停留在

口头和宣言上。基于这些考虑,本文把干涉定义为:

干涉是一国、多国或国际组织采取强制性行动,并对

国际社会认可的主权国家明确提出旨在影响该国内

政政策或内部政治进程要求的行为。

约瑟夫 # S.奈 ( Joseph S. N ye )指出, 干涉的界

定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规范性概

念,人们需要对之做出道德性判断。» 虽然行为主

义革命之后,很多学者反对在政治学研究中注入规

范因素,但正如乔恩 #艾尓斯特 ( Jon E lster)指出的

那样, 人们 /理解社会行为不是根据理性而是社会

规范0。¼ 规范对行为体的作用是持久的, 它既限制

行为体,也是行为体的行动目标。½ 换言之, 对国际

关系规律的认识, 必须通过对规范的考察加以理

解。¾ 现有文献证明,行为不仅被共有信念引导,更

被适当性标准所界定并被规范所塑造。¿ 所以, 与

干涉相关的规范成为研究干涉问题的应有之义。实

际上, 考察干涉问题可以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两个

角度入手, 而国际法是国际规范的集大成者。À 故

而,从干涉的界定开始, 规范性因素不仅不能被排

除,反而应当倍加重视。

(二 )何种形式的干涉具有正当性?

就干涉的形式而言, 尽管国际社会默认国际规

范主要由大国塑造,但为什么鲜有国家支持一国发

动的单边主义干涉呢? Á 这是因为单边干涉不仅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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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ernational Interven tion s and Im peri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90 s, 0
SAIS R eview, Vo.l 13, No. 2, 2003, pp. 71- 92; 黄瑶: 5论禁止使用武
力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法理分析 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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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于某国私利,而且即使有单边干涉成功的案例,

这种个案也无法仿效。¹ 相反, 多边干涉提高了过

程的透明度, 还可以适当分担风险。º 通过国际组

织,特别是联合国主导的干涉虽有缺陷, »但因体现

了国际利益共同体的团结,并且可避免滥用武力,故

其正统性和公平性大大增强。

一般而言,国家主义者主张国家主权的绝对性,

即主权是一国之内的最高权威和不受别国限制的权

利,这种观点在自然法和实证法传统上都有所体现。

主张绝对主权的代表人物让 #博丹 ( Jean Bod in)认

为,每个国家都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因此它应仅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国家的自保、独立、平等、尊重、交

往等基本权利要求国家不受任何干涉, 如此方能建

立稳固的国际秩序。¼ 干涉方一旦发动干涉, 这就

意味着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在以黑格尔国家主

义哲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那里, 人道主义干涉根

本就是非法的。½ 然而,自二战结束后,尽管不干涉

是强有力的国际规范, 大量干涉的规范围绕国家展

开,国家被赋予规范上的特权, ¾但与干涉有关的国

际实践越来越倾向于反对将干涉看做是 /国际犯
罪 0的代名词。¿ 无限制的主权已不再是国家的属

性, À不干涉规范总是被保护人权、维护财政责任、

维持国际稳定等与之相冲突的诸多规范所挑战,国

家间相互依赖的增加也为干涉正当化提供了理

由。Á

(三 )以何种原因发动干涉是正当的?

学者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干涉是正当的,

但其论证逻辑不尽相同。大体来说, 发动正当干涉

的理由主要有: ( 1)物质利益; ( 2)维护秩序; ( 3)扩

展社会制度; ( 4)保障人的基本权利。�lu

现实主义者一般从功利性规范出发, 将干涉的

正当性根植于国家利益之中。�lv 在他们看来, 如果

干涉实现了国家利益 (如维持了安全或增加了财

富 ) , 那么干涉就是正当的, 换言之, 干涉的特定效

果是正当性判定的依据。�lw 与坚持绝对主权论的国

家主义者相比,功利主义者也坚持国家至上,只不过

前者将其适用于所有国家,后者只将其适用于发动

干涉的国家。功利主义认为, 有利的就是正义的。�lx

因此, 尽管它考虑了干涉的伦理与规范,但各国之间

的利益差异导致此种干涉规范必然是碎片化的,因

而其对规范的讨论缺少统一的标准。

有学者指出,如果干涉是为了维护地区秩序,则

是正当的。首先,在一些学者看来,维持均势既是国

际关系的客观规律,也是国家发动干涉的正当性所

在, / (干涉 )即便严格来说不合法, 却情有可原。0 �ly

其次,如果某国可能危害和平,或该国因国内政治体

制之故成为 /麻烦制造者 0, 则该国的功能性问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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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anley H ofm ann, / Th e Politics and E th ics ofM ilitary Inter-

ven tion, 0 Su rvival, Vo.l 37, N o. 4, 1995 /1996, pp. 35- 49.

Evan Luard, / Collective In tervent ion, 0 in H ed ley Bu l,l ed. ,
In tervention in W orld P ol itics, pp. 157 - 158, pp. 169 - 170; M arth a

F innem ore, / Con structing Norm s ofH um an itarian In terven tion, 0 in Peter
J. K atzens tein, ed. , The Cu ltu re of Na tiona l S ecurity,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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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其效率也很成问题。参见 K. J. H olst,i Th e S ta te, W ar, and th e

S tate of W ar, New Y ork: Camb ridge Univers ity Press, 1996, p. 202; Stan-

ley Hoffm ann, / The Problem of In terven tion, 0 in H edley Bu l,l ed. , In-

terv en tion in W orld P olitics, p. 21。

Jam es Les lie B rierly, Th e L aw of Na tions, Oxford: C larendon

Press, 1955, pp. 7- 8, p. 38, p. 50.

Joseph S. Nye, Und erstand ing In ternationa lC onf licts: An In tro-

du ction to Th eory and H istory, pp. 160 - 161; S tan ley H ofm ann, / Th e

Polit ics and E th ics ofM ilitary Interven t ion, 0 p. 34; R. J. V in cen t, Hu-

man R igh ts and Interna tiona lR elation s, New York: Cam b ridge Un iversity

Press, 1986, p. 27。对国家主义观点的批评, 可参见 B hikhu Parekh,
/ R eth ink ing H umanitarian In terven tion, 0 Interna tional P olitical S cien ce

R eview, Vo.l 18, No. 1, 1997, pp. 57- 59。

An ton io Cassese, Interna tiona l Law in a D iv id ed W orld, Ox-

ford: C larendon Press, 1986, pp. 9 - 13, p. 24, p. 102; Kal H olst,i

/ InternationalRelation s at the End of the M illenn ium, 0 Rev iew of Inter-

nationa lS tud ies, Vo.l 19, No. 4, 1993, pp. 407- 408.

M ichaelW a lzer, Ju st and UnjustW ars, p. 86.

关于限制主权的观点,参见 Ph ilip C. Jessup, A M od ern Law

of Na tions, N ew H aven: YaleU nivers ity Press, 1956, p. 1; Ken Booth,

/ 75 Years on: Rew riting the Sub ject. s Past and Reinvent ing Its Fu-

tu re, 0 in S teven Sm ith, Ken Booth, eds. , Interna tiona l Theory: P ositiv-

ism and B eyond, p. 336。

O ran R. Young, / In terven tion and In ternat ional System, 0 p. 182.

将干涉合法化的其他理由还有:出于自保的干涉是正当的;如

果条约规定了一方具有干涉另一方的权利,则干涉是正当的,等等。参

见 P. H. W in field, / The Grounds of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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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orge F. Kennan, / On Am erican Princip les, 0 Fore ign Af-

fairs, V o.l 74, N o. 2, 1995, pp. 119 - 124; R ice Condoleezza, / P rom o-

ting the Nat ional In terest, 0 Fore ign Affairs, Vo.l 79, No. 1, 2000, p.
49; R. J. V incen t, Human R ig hts and Interna tiona l R ela tions,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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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H. Rosen tha,l / Reth ink ing the MoralD im ens ion s of For-

eign Po licy, 0 in CharlesW. Kegley, ed. , Con troversie s in In ternationa l

R elation sT heory, pp. 317-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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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外溢效应 0, 蔓延到整个地区, 进而破坏地区秩

序。¹ 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不干涉实际上是坚持孤

立主义和逃避国际责任。但鉴于主权要受到约束,

所以这种干涉只是恢复国际秩序, 保障其他国家的

主权, 并非是对主权的破坏。

持扩展社会制度观点的学者认为, 如果一国为

扩张某种特定社会制度而发动干涉, 则这种干涉是

正当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将社会制度按照某

种道德标准进行分类,之后断言一个 /好0的国家干

涉另一个 /好 0的国家是错误的, 而一个 /文明0国家
干涉一个 /野蛮 0国家则合情合理甚至值得鼓励。º

冷战期间,无论是美国的 /约翰逊主义 0还是苏联的

/勃列日涅夫主义 0,都以维持或扩张各自的社会制
度为名对别国发动干涉, 但皆招致了广泛的批评。»

如果以此视角来判断国际社会的干涉问题, 必然会

出现双重标准,即强权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确定究

竟哪些国家享有不被干涉的特权, 而对那些不符合

标准的弱者进行干涉则不受谴责。¼

冷战后西方强权流行以维护人权为名发动干

涉。对这种干涉正当性的辩护来源于罗马法对人性

的强调。½ 它强调以 /普遍法律原则0为国际法的法

律渊源,因此如果 /人 0的权利遭到侵犯, 则当事国

本身的存在不合法, 故而干涉是正当的。¾ 马丁 #

格里菲思 (M artin G riffiths)等学者认为, /一个国家
的内部问题威胁到国境之外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即

使缺少主权的确认, 也获得了日益坚实的人道主义

干涉的法律基础。0¿根据这种观点, 不干涉原则必

须隶属于人权和个人自由原则。如果为了挽救正义

和生命价值,则人道主义干涉是正当的。更进一步

推论, 如果某国出现集体性的屠杀事件 (如种族灭

绝 ) ,此时国际社会容易在是否干涉的问题上达成

一致, 而主张不干涉的国家则成为众矢之的。À 但

是,反对把人道主义作为干涉的正当理由者则指出,

主权原则是各国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任何人道主

义干涉一定程度上都侵犯了国家的政治独立权

利 0。Á 他们担心, 一旦认可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

将导致强国将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强加于弱国。�lu 也

就是说,如何认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那么国际

社会可以用 /积极的0规范来解决问题,实现国际治

理,但主张 /人权高于主权 0也必然给干涉方以维护

人权为借口谋求其他目的提供方便。�lv

(四 )何种干涉手段及结果具有正当性?

干涉的手段与结果总是与干涉的正当性判断联

系在一起。从干涉的手段而言,哈斯认为,使用武力

应该宁多毋少,渐进式地使用武力毫无意义,因为这

会导致更糟的结果。�lw 米歇尔 # A. 牛顿 ( M ichae 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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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ew ton)也提出, /一个到处充斥着武装力量、恐

惧和个人独裁的社会是毫无公正可言的。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使用霸权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可能是唯一

平衡国家正义与秩序的手段。0¹ 相反, 以哈耶克为

代表的学者认为, 武力代表强制, 强制本身是 /恶 0

的,因此一切使用武力的干涉皆不正当。º 折中的

观点从正义战争理论出发,主张区分合法与非法使

用武力。» 这些学者担心国家在干涉过程中滥用武

力,所以强调 /交战正义 0的逻辑, 主张有限使用武

力,并以武装干涉为最后选项。

从干涉的结果而言, 也存在两种对立的主张。

一些学者强调,即使人道主义干涉动机高尚且手段

适宜, 但如果无法消除干涉之前的混乱局面,甚至导

致形势进一步恶化, 则干涉就不具正当性。¼ 相反

的观点认为,尽管干涉的结果很重要,但干涉方不可

能对结果进行明确的事先判定, 故而依照结果来评

判干涉是不合适的。½ 显然, 在干涉方大都比目标

方拥有巨大实力优势的情况下, 如果干涉结果违背

了普遍确立的原则, 则很可能是因为干涉方实施了

错误的政策。因此, 依照结果来判定干涉的正当性

无疑具有合理性。

三 中国面临的双重挑战

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干涉规范的争论不仅在观

点上对立,而且反映了坚持绝对主权与无条件不干

涉原则的困境。冷战结束后,在政策阐释上,中国坚

持不干涉规范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由于存在着

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压力,中国担心如果放弃不干

涉原则可能会招致外来干涉。¾ 第二, 20世纪 90年

代中后期, /中国威胁论 0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南亚
国家泛滥。有学者认为, 中国担心一旦放弃不干涉

原则会导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 在两者之中, 第

二种担心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 在 20世纪 90

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中, 中国基本上采取

了不介入的政策。虽然 1999年 8月 3日的5人民日

报 6发表题为 5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 6的

文章, 强调印度尼西亚当局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À 但在事件发生之初,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作为友好近邻, 中国希望印尼保持社会稳定,包括

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和睦相

处0。Á 中国的态度表现了前后摇摆的困境,体现出

对改变 /无条件不干涉0政策的疑虑。
中国目前正处于实力增长时期,争取正面的国

际形象可以有效舒缓在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当中国

试图以 /不干涉 0的规范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很容易

被西方国家指责为不负责而遭受国际孤立。达尔富

尔问题就体现了这一点, 它日益要求中国在不同规

范之间进行艰难选择。�lu 中国起初试图不介入, 但

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大, 中国不得不成为解决达尔富

尔问题的关键一方,并逐渐积极参与解决达尓富尓

危机的进程。不过, 在回应西方评论中国将放弃

/不干涉0原则的时候,中方代表强调: /我们在解决

达尔富尔问题时, 没有干涉苏丹的内政; 同时, 作为

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积极地、建设性地介入, 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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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贡献。0¹

总之,中国在干涉的规范问题上同时面临双重

挑战。第一重挑战是消极性的守成目标, 即如何有

效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并在相关的主权争

议上保持立场的正当性。如果坚持无条件不干涉原

则,将不干涉狭隘地理解为不受外部影响,则不仅无

法解决既有难题,而且国际社会也必然在道义上妖

魔化中国,指责中国在处理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僵

化。以台湾问题而言,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外势力

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由于美国在遏制 /台独 0
上的政策模糊性,因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

/希望美国不要向台湾当局发出 -错误 .的信号, 而

不是否定美国向台湾当局发出 -正确的信号 . 0。º

也就是说,反对国外干涉并不是武断地拒绝接受符

合中国利益的外部影响。

第二重挑战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与实现问

题,即如何在领土范围以外扩展更大的影响力。如

果坚持绝对不干涉的规范,中国面临的难题是: ( 1)

囿于不干涉规范的制约, 可能无法为海外权益和海

外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充足有效的保护; ( 2)

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 有可能被他国指责为追求

经济利益而不负国际责任,从而落入西方对所谓中

国 /新殖民主义0的无端指责之中。但是, 如果采取

无节制的干涉,将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其一, 中国目

前的实力尚不足以承担过大的外部干涉责任。其

二,尽管存在关于干涉规范的激烈辩论,但对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而言,不干涉原则毕竟是其保护领土主

权完整的道义盾牌,一旦奉行干涉的规范,中国在第

三世界影响力无疑会下降。其三, 无论是决策者还

是普通民众,目前都不能接受中国无节制的对外干

涉。虽然实力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拓展要求进行某种

程度的政策调整,但痛苦的历史记忆和被侵害者心

态,使大多数中国人倾向于仍坚持不干涉原则。»

总之,在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上,中国所奉行的

规范必须既要避免政治孤立,又要避免自己的实际

利益受损。但是,无论选择何种规范基础,都不可能

成为一切行为正当化的标准。因此, 当中国在干涉

问题上进行规范转型时, 重要的不是塑造全新的国

际规范,不是全盘接受或拒绝现有的国际规范,而是

需要根据已有的规范进行适当选择, 对干涉的条件

不断权衡,同时满足处理上述两类问题的需要,组合

出一套符合中国道义和利益需要的规范叙述。¼

表 1 中国不干涉原则面临的双重挑战

第一重挑战 第二重挑战

目标 基于领土之内的消极

目标

超越领土范围之外的

积极目标

性质 维持主权和领土完整 扩展国际影响力

现有立场 本国内政不容干涉 不干涉别国内政

内部压力 国内稳定、政治改革 维护海外利益

外部压力
分化中国、/颜色革
命0

/中国责任论0

改变政策

的风险

政治混乱、分离主义

上升

过度扩张、第三世界

的批评、民众缺乏心

理准备

案例 中国西藏、中国台湾、

中国新疆、人权、食品

安全

印度尼西亚、达尔富

尔、缅甸、朝鲜、伊朗、

津巴布韦

四  建构中国的规范叙述

前述理论争论表明, 对干涉规范的建构离不开

对干涉的形式、条件、手段和结果的论述。而且, 现

有文献表明,一旦干涉发生,争论最少的是关于干涉

的形式,即国际上普遍认为,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处

理国际危机是比较适宜的。

(一 )支持多边主义框架内的国际介入

中国支持多边性的国际干涉,谴责单边的蛮横

干涉能规避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政治风险, 并

使西方强权对中国可能实施的单边干涉由于合法性

)12)

 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

¹

º

»

¼

5达尔富尔需要最基本的互信:专访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

特别代表刘贵今 6,载5中国新闻周刊 6, 2008年 3月 10日,第 53页。

参见罗国强: 5从 /战争与和平法 0看 /和平崛起 0的国际法
基础 6,载5比较法研究 6, 2005年第 6期,第 102页。另见 Peter H ays

Gries, / Ch ina Eyes theH egem on, 0 Orbis, Vo.l 49, No. 3, 2005, pp.
401- 412。

美国的一位政策分析者在分析了孙子的战略学说之后指

出,屡遭侵略的历史造成了中国人的受害者心态。见 C olleen K.
H olem s, /W hat th e Ch inese Learned from Sun - tz, 0 S trategy R esearch

P rojec t, U. S. Arm yW ar C ollege, 2000, p. 7;另见邢悦、张冀兵: 5/韬
光养晦 0战略再思考:兼论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 6, 载5国际观
察 6, 2006年第 6期,第 17页。

/当规范和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做何选择主要在于其
对现行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主权概念如何理解。0如果接受这种观点,

我们就可以为重新组合与干涉相关的规范提供理论支持。见 D ino
K ritsiot is, / Reapp raising Policy Ob jections to Hum an itarian In terven-

tion, 0 M ichigan Journa l of In ternationa lLaw, Vo.l 19, No. 4, 1998, p.
1046。确定干涉的条件以及限制干涉发生的各个要素,早已被深刻

论述过,但这些观点对中国的适用性值得怀疑。参见 Jean - P ierre
L. Fon teyne, / Th e Custom ary InternationalLaw Doctrine ofHum an itarian

Intervent ion: Its C urren t V ital ity under the U. N. C harter, 0 Ca liforn ia

W estern Law Journal, V o.l 4, No. 1, 1974, pp. 203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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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而陷入国际孤立。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共同行

动,也有助于实现海外利益。中国不断倡导的多边

主义主张和实践,已为中国积极参与甚至领导多边

国际行为创造了条件。2007年 2月,胡锦涛主席访

问苏丹时提出了处理达尔富尔危机四原则, 强调发

挥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维和问题上的建设性作

用。¹ 中国肯定非盟的 /不漠视原则0,大力推动地

区组织来解决苏丹国内冲突问题, 取得了良好的国

际效果。º

只有通过多边主义这一形式,才能强化国际干涉

的正当性。首先,通过多边主义框架,可尽量延迟干

涉的发生。毕竟,干涉是成本较高的问题解决方式。

通过将当事国纳入多边框架,以平等协商的精神促使

问题得到解决,能最大限度地赢得国际共同行动所具

有的普遍性支持。其次,尽管中国的实力近年来有了

很大提高,但抵制外国干涉的能力有余而主动进行干

涉能力不足。参与多边框架,不仅能摊薄风险, 还可

以通过积极的行动来提升国际声誉。再次,坚持多边

主义,中国可以获得重要的发言权, 保障国际干涉不

会为强国主导而损害自己和其他弱国的国家利益。»

最后,通过多边主义的国际强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

地将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协调起来,从而塑造自己国

际社会负责任的形象,实现海外利益的正当性和国际

道义影响力的结合。¼

(二 )明确界定国际干涉的条件

对无条件不干涉的现实国际环境进行重新思考

后,笔者认为,并非所有干涉都不可接受, 在一定条

件下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多边干涉应具有正当性。

但需要明确的是,到底该如何界定干涉的条件呢?

具体而言,引发国际干涉的条件至少应包括三

方面, 以便同时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 ( 1)维护

地区秩序; ( 2)反对以干涉来推行特定的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 ( 3)制止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冷战后的一个现实是,一国的内部动荡和冲突

往往引起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危及地区局势的稳

定。因此, /台独 0、/藏独 0和 /疆独0等极端分离主

义势力的发展不仅可能中国发生分裂, 还可能对东

亚地区秩序造成重大冲击。½ 因此, 坚持国际干涉

必须有利于稳定地区秩序,在道义上为捍卫国家领

土完整提供了正当性。比如,中国可借此规范来反

对、批评和抗议外部势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因为

向台出售武器将危及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就应对

第二类挑战的积极目标而言, 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

越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如能主动参与维持地

区稳定的国际多边合作, 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大

国责任,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和形象就更能为地区

国家所认同。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往往成为国际干涉

的依据。由于对不同社会制度优劣的认识以价值观

念的判断为基础,大国间实际上很难达成共识性的

标准。一个国家选择了某种社会制度,其实就意味

着该种制度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以社会制度划线,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冷战的遗

产和思维方式。¾ 冷战期间, 越南曾以柬埔寨波尔

布特政权进行政治迫害为由发动干涉,引起西方国

家的广泛指责。可是, 冷战后西方国家经常以他国

的政治不民主为借口来辩护自己的干涉行为。这既

)13)

¹

º

»

¼

½

¾

余建华、王震: 5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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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局限于联合国这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更

应着力推动地区多边组织的作用。

正如密尔所论证的,仅考虑本国目标的干涉是失败的干涉。
参见 J. S. M il,l / A Few W ords on Non- in tervent ion, 0 p. 3。文森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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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为国际干涉提供正当性。参见 R. J. V incen t, N onintervention and

In terna tional Order, p. 276。不过,对于 联合国出面的干涉,中国原则
上仍持反对态度。参见刘明: 5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 6,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0~ 21页。

中国的稳定关乎亚洲的稳定,这成为美国的一些战略分析
家的共识。关于中国致力于地区稳定的讨论, 可参见 Kristen Gun-

n ess, / Ch inapsM ilitary D ip lom acy in an E ra of Change, 0 A paper pre-
pared for the National Defense Un iversity symposium on Ch inaps G lobal

A ctiv ism: Imp lications forU. S. Secu rity In terests, June 20, 2006, p. 5;
Robert Sutter, / Ch inaps Rose in A sia AreUS Interests in Jeopardy, 0 A-

m erican A sian R eview, V o.l 21, N o. 2, 2003, p. 5。中国对维护地区秩
序稳定的政策承诺,参见 Ch iH aot ian, / U. S. - C h ina M ilitary T ies, 0
in M ich ael P illsbury , ed. , Ch inese View s of F u ture W arfare, W 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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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护某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宗旨的国际干涉渊源深

远。比如,拿破仑战争后的三皇同盟对欧洲国家革命的粗暴干涉。
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影响更为深远。



体现了双重标准,也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自大。中

国提倡国际合作和互利共赢,反对通过国际干涉来

推行某些实际上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这种多元主义的干涉观为创造多种文明共处、不同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国际社会秩序提供

了正当性辩护,无疑也为本国抗击外来干涉竖立了

明确的 /防火墙 0。当然, 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必须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建设, 为国际社会提供

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叙述。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和海外利益的拓展, 国

际社会对中国担负国际责任的预期也相应提高。如

何对待冷战后频繁出现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对中

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考验。当前动荡的地区多为

中国能源和资源重要来源地, 例如东亚、中东、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产油地区。当这些地区出现秩序混乱和

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时, 中国若采取不介入态度, 则不

仅利益会受损, 且在道义上也难以推托, 这便是达尔

富尔问题起初之时中国所遇到的尴尬境地。¹ 在此

情况下,多边主义框架内的 /建设性介入0也许是合适

的选择。

何谓建设性介入? 如果当事国处于无政府状

态,那么,中国应支持国际社会部署国际维和部队,

防止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蔓延。此时, 我们可以简

单地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事国陷入无政

府状态,此时国际社会的介入属于人道主义的危机

管理, 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干涉行为。第二种情况是

当事国存在着合法政府, 此时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将

它纳入多边主义框架中, 以协商方式帮助解决其人

道主义问题,因而国际社会介入的前提是尊重当事

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如果人道主义灾难系

由该政府所致并且它拒绝国际社会介入, 那么,中国

应支持并积极影响国际多边框架内对该政府施加除

武装干涉之外的强制性影响,从而表明中国对维护

人民基本生存权的大国责任。

(三 )手段和目标的协调性

确立了国际干涉的条件之后, 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如何实施干涉? 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手段与目

标应相互协调,即干涉过程中的强制性水平应与干

涉可预期的结果相当。

这里的核心的问题是,国际干涉是否应该使用

武力? 如果干涉势在必行,我们需要根据目标方的

政府统治有效性来判定干涉手段的强制程度。如果

目标方的政府管制能力已经完全无效,为了维持地

区稳定或阻止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 国际社

会可在多边框架内考虑使用武力。如果目标方政府

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则应谨慎使用武力,

这不仅是因为强制手段的成本太高,更重要的是,对

一个有统治能力的政府进行武力干涉会造成大量无

辜平民的伤亡, 从而导致非正义的结果。º 比如,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

了连续 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

和环境破坏, 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 (包括阿族难

民 )的伤亡。这种以制止种族清洗为目标的军事干

涉,由于过分使用军事力量而导致新的大规模人道

灾难,必然引起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五  结论

冷战后,干涉问题在国际关系规范研究中引起许

多重要的辩论。干涉在大多时候是作为国际关系语

汇中的贬义语而使用的,但在新的国际环境条件下,

它被赋予了更多的正面含义。这表明,国际干涉的规

范正经历着转型和变化。历史学者斯蒂芬 #佩尔兹

( Stephen Pelz)指出,决策者必须同时遵守外在的和

已内化的国际规范, 它的对外政策才能更为有效。¼

就规范的演变而言,一国所信奉的规范必然在其确立

的外交原则中得到体现,但它所确定的新的原则又反

作用于已形成的国际规范,使规范不断发展演化。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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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坚持绝对主权和 /无条件不干涉0的原则,将面

临越来越大的双重挑战,这就提出了重构干涉论述的

必要性。

中国所遇到的挑战与自身定位和国际社会的预

期有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家定位日益模

糊。¹ 从国家能力而言,中国究竟是地区大国还是国

际体系的崛起大国? 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是发

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从中国对现有国际规范的

态度而言,中国究竟是国际体系的革命者、融入者还

是主导者? 国际社会对中国行为具有各种各样的预

期,而这些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又相互冲突, 并同中国

对自身的定位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由于对自身定

位不明确,无论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对成为世界大国

尚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尽管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不

断调整,从 /韬光养晦 0到 /和平发展 0,再到 /和谐世

界0,但在干涉问题上还是出现了政策立场和外交实

践相冲突的挑战,有关干涉的规范在经历艰难的萌

动。

在关于干涉理论和政策的讨论中,我们需要对不

干涉规范内涵有恰当的理解空间,既不能将其理解为

/不接受外部影响 0,也不能将其理解为 /不对外介

入0,从而可进一步确立 /有条件干涉0的一些具体外

延:比如,支持多边框架内的国际干涉;积极参与和影

响为维护地区秩序和解决大规模人道危机的国际介

入进程;反对以扩展特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目的

干涉行为;国际干涉的强制手段与干涉结果必须相协

调。也就是说,在强调不干涉原则的普遍性前提下,

将干涉作为有限的例外, 尽量为干涉设定明确的条

件,使国际干涉服务于国际稳定和国家利益。如此,

既能坚持不干涉原则所包含的国家独立、平等的精

神,又融入了对世界和谐的认识。

对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在维护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同时,必须对国际规范的发展做出

世界大国所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中国在战略上保

持自我克制 (比如,承诺 /永远不称霸 0)的前提下, 成

功应对两类挑战。而在干涉问题上进行创造性的规

范转变,不仅可有效缓解中国在国际责任上的压力,

又能实现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虽然中国的官方政策

仍宣称坚持不干涉原则,强调不干涉对构建和谐世界

的重要意义, º但一些辩论开始思考在新的条件下发

展不干涉原则的可能性。»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

强调发挥非洲联盟在处理危机中的主导作用。但如

前所述,在涉及内政的危机冲突中,非洲联盟已从先

前的 /不干涉 0转变为 /不漠视0, 中国通过非盟和联

合国积极影响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极大肯定。这表明,对不干涉原则的规范基础进行

重新反思,进而做出一定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可以带

来积极的效果。

一国对国际规范的态度与实力的关系具有镜像

性质。国家孱弱,要么被动接受已有的国际规则,要

么对之全盘拒绝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理查德 #
利特尔 (R ichard L ittle)指出, /禁止武装干涉的规范

应当被国际共同体严守,但各国保卫本国的规范则要

靠实力。0¼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 #吉登斯 (Anthony

G iddens)分析了强国内涵的变化,他认为, / -强国 .曾

经是为战争做好最充分准备的国家。在今天,这个概

念的含义必须得到改变:一个有足够自信的国家是接

受对主权加以新的限制的国家。½ 0对此,秦亚青明确

地指出, /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霸权国之所以成为霸

权国,除了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之外, 在某种程度上

还有赖于强烈的对外干预意识和将其付诸实施的对

外干预行为。0¾处于实力增长期的中国可能还无法

塑造和主导国际规范,但可以主动选择、适应和倡导

主流国际规范。在中国面临的双重挑战中,第一重挑

战的紧迫性下降,第二重挑战的紧迫性逐渐上升。为

此,以调整干涉叙述作为契机, 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

点,是中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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